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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合 併 為 新 設 的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系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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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文 化 署 )管 理 ， 各 自 有 本 身 的 職 責 範 圍 ， 負 責 提 供 各 項 康 樂 服 務 。

3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主 要 負 責 策 劃 和 發 展 康 樂 及 市 容 計 劃 ， 例 如 一

年 一 度 的 「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 和 「 綠 化 香 港 運 動 」， 以 及 負 責 管 理 康 樂 場

地 和 設 施 。

4 .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責 是 推 廣 和 籌 辦 康 樂 活 動 及 公 眾 體 育 計

劃 ， 例 如 「 社 區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 下 的 訓 練 班 和 體 育 運 動 比 賽 、「 普 及 健

體 運 動 」 和 「 工 商 機 構 運 動 會 」。

5 . 關 於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各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1 和 附 件 2。

6 . 雖 然 兩 個 職 系 的 職 責 範 圍 表 面 看 來 有 所 不 同 ， 但 兩 者 的 工 作 實 際

上 關 係 十 分 密 切 。 此 外 ， 兩 者 在 策 劃 、 政 策 和 管 理 層 面 的 工 作 尤 其 接

近 ， 有 關 職 位 可 由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人 員 擔 任 。 有

關 工 作 的 例 子 載 於 附 件 3。

7 . 然 而 ， 現 有 的 運 作 模 式 有 欠 理 想 ， 在 調 派 人 手 方 面 欠 缺 靈 活 性 ，

同 時 也 限 制 了 有 關 員 工 的 職 業 前 途 發 展 。 兩 個 職 系 的 職 責 分 工 ， 也 影

響 了 部 門 為 改 善 對 市 民 提 供 康 樂 服 務 的 努 力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在 地 區

運 作 層 面 ， 負 責 籌 辦 訓 練 班 和 體 育 活 動 的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工 作 地 點 ，

並 不 是 舉 辦 活 動 的 康 樂 場 地 ， 因 此 ， 參 加 者 如 需 詢 問 活 動 的 安 排 或 遇

到 問 題 ， 便 無 法 聯 絡 有 關 員 工 和 獲 得 迅 速 協 助 。



2

8 .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的 方 法 是 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合 併 。 自 一 九 八 五 年 起 ， 當 局 已 就 合 併 事 宜 進 行 數 次 研 究 。 儘 管 過 去

數 次 的 研 究 計 劃 最 終 都 因 有 關 員 工 的 反 對 而 擱 置 ， 但 每 次 研 究 的 結 論

均 認 為 合 併 安 排 最 符 合 兩 個 職 系 人 員 的 利 益 和 最 能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 在 康 樂 文 化 署 成 立 前 共 同 管 理 該 兩 個 職 系 的 兩 個 前

市 政 總 署 決 定 再 次 考 慮 合 併 建 議 。 這 項 決 定 與 當 時 由 政 府 委 任 負 責 研

究 有 關 提 供 文 化 藝 術 及 康 樂 體 育 服 務 的 新 組 織 架 構 的 顧 問 之 建 議 吻

合 。 顧 問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發 表 的 報 告 中 建 議 「 為 提 高 運 作 效 率 、 加

強 員 工 的 訓 練 及 職 業 前 途 發 展 ， 以 及 提 高 管 理 層 調 派 職 位 的 靈 活

性 ， . . . . . .兩 個 職 系 . . . . . .合 併 為 一 個 新 職 系 ， 名 為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系 」。
當 局 原 則 上 接 納 此 項 建 議 ， 而 現 時 的 合 併 建 議 也 是 根 據 顧 問 的 意 見 而

提 出 的 。

理 由理 由理 由理 由

9 . 合 併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 不 但 有 助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 並 可 讓 康 樂 文 化 署 達 至 以 下 目 的 —

( a ) 改 善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改 善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改 善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改 善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

合 併 兩 個 職 系 有 助 康 樂 文 化 署 在 轄 下 康 樂 場 地 提 供 專 業 和 一

站 式 服 務 。 在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 部 門 無 需 在 分 區 辦 事 處 派 遣

兩 組 人 員 分 別 負 責 場 地 管 理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的 事 宜 ， 而 只 需

於 2 2 0 個 康 樂 場 地 及 設 施 各 調 派 1 名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負 責 執 行 這 兩 方 面 的 有 關 職 務 。 屆 時 ， 市 民 如 對 設 施 的 使 用

及 報 名 參 加 有 關 場 地 舉 辦 的 體 育 活 動 有 任 何 問 題 ， 可 即 場 獲

得 專 業 協 助 和 意 見 。

( b ) 提 高 效 率 和 生 產 力 以 控 制 成 本提 高 效 率 和 生 產 力 以 控 制 成 本提 高 效 率 和 生 產 力 以 控 制 成 本提 高 效 率 和 生 產 力 以 控 制 成 本

如 要 提 供 上 文 ( a )項 所 述 的 專 業 和 一 站 式 服 務 ， 必 須 在 每 個 康
樂 場 地 派 駐 對 康 樂 和 體 育 範 疇 有 專 業 知 識 的 管 理 人 員 。 如 不

合 併 兩 個 職 系 ， 部 門 便 需 在 全 港 約 2 2 0 個 康 樂 場 地 各 派 駐

1 名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1 名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分 別 管 理
場 地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事 宜 ， 而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十 分 高 昂 。 部 門

需 要 額 外 淨 開 設 1 3 5 個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9 2 個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位 ， 預 計 涉 及 的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和 個

人 薪 酬 總 額 約 為 6 1 , 3 4 1 , 1 8 0 元 。 在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 上 述 兩
項 職 責 只 需 由 1 名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負 責 ， 部 門 只 需 額
外 淨 開 設 1 0 個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位 ， 預 計 有 關 的 轉 職
安 排 所 需 的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會 減 至 6 , 2 7 8 , 9 4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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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負 責 管 理 設 施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負 責 管 理 設 施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負 責 管 理 設 施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負 責 管 理 設 施 和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有 關 合 併 建 議 能 消 除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之 間 一 直 以 來 存 在 的 職 責 分 工 情 況 ， 因 而 更 能 靈 活 調 派 人 手

以 配 合 運 作 需 要 ， 和 改 善 有 關 員 工 的 職 業 前 途 發 展 。 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的 安 排 ， 與 私 營 機 構 管 理 康 樂 會 所 的 做

法 一 致 ， 在 其 他 國 家 也 廣 泛 採 用 。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薪 酬 架 構薪 酬 架 構薪 酬 架 構薪 酬 架 構

1 0 . 當 局 建 議 的 新 職 系 薪 酬 架 構 ， 與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現 時 的 薪 酬 架 構 比 較 如 下 —

現行薪酬架構現行薪酬架構現行薪酬架構現行薪酬架構 建議薪酬架構建議薪酬架構建議薪酬架構建議薪酬架構

康樂事務主任職系康樂事務主任職系康樂事務主任職系康樂事務主任職系 康樂體育主任職系康樂體育主任職系康樂體育主任職系康樂體育主任職系 康樂事務經理職系康樂事務經理職系康樂事務經理職系康樂事務經理職系

—
首席康樂體育主任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

首席康樂事務經理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

首席康樂事務主任

(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

總康樂體育主任

(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

總康樂事務經理

(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

總康樂事務主任

(總薪級表第 40 至 44 點 )

高級康樂體育主任

(總薪級表第 37 至 44 點 )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總薪級表第 40 至 44 點 )

高級康樂事務主任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9 點 )

康樂體育主任

(總薪級表第 31 至 36 點 )

康樂事務經理

(總薪級表第 34 至 39 點 )

一級康樂事務主任

(總薪級表第 27 至 33 點 )

一級助理康樂體育主任

(總薪級表第 24 至 30 點 )

一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總薪級表第 24 至 33 點 )

二級康樂事務主任

(總薪級表第 4 至 26 點 )

二級助理康樂體育主任

(總薪級表第 11 至 23 點 )

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總薪級表第 11 至 23 點 )

建 議 的 薪 酬 架 構 綜 合 了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現 時 的

薪 級 和 架 構，反 映 出 新 職 系 的 職 責 範 圍 較 廣 泛，工 作 性 質 也 較 多 元 化 ，

尤 其 是 涉 及 地 區 管 理 和 運 作 的 職 位 。 有 關 個 別 職 級 建 議 薪 級 的 理 據 ，

載 於 下 文 第 1 1 至 1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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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1 . 按 現 時 的 運 作 模 式 ，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負 責 監 管 多 個 康 樂 場 地 ，

而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則 負 責 籌 辦 地 區 體 育 活 動 。 日 後 ， 每 名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只 須 負 責 管 理 一 個 康 樂 場 地 ， 並 為 該 場 地 舉 辦 體 育

活 動 。 由 此 看 來 ，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職 責 和 責 任 範 圍 將 會

較 廣 ， 性 質 也 更 多 元 化 ， 但 複 雜 程 度 和 層 次 不 一 定 較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級 高 。 當 局 考 慮 到 現 時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薪 級 分 別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4 點 至 2 6 點 及 總 薪 級 表 第 1 1 點 至 2 3
點 ， 同 時 又 參 考 以 持 有 註 冊 專 上 學 院 頒 發 的 文 憑 或 高 級 文 憑 為 入 職 條

件 的 職 系 通 常 採 用 的 基 本 入 職 職 級 薪 級 表 ， 認 為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採 用 現 時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薪 級 是 合 適 的 。 這 項 安 排 與

大 部 分 以 持 有 高 級 文 憑 或 註 冊 專 上 學 院 頒 發 的 文 憑 為 基 準 資 格 而 起 薪

點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11 點 的 職 系 的 情 況 相 符 。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2 . 大 部 分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職 務 將 涉 及 地 區 工 作 。 每 名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會 負 責 監 督 屬 下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在 分 區 內 其

中 一 個 專 責 範 疇 的 工 作 ， 例 如 體 育 館 或 室 內 運 動 場 、 泳 館 、 泳 灘 或 公

園 和 遊 樂 場 。 他 們 也 會 協 助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處 理 地 區 層 面 的 籌 劃 工 作 及

有 關 的 財 政 預 算 制 定 。 其 他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則 會 參 與 園 景 工

作，或 協 助 發 展 康 樂 場 地、康 樂 活 動、研 究、籌 辦 花 展 和 其 他 展 覽 等 。

與 一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相 比 ， 新 職 級 的 職 責 範

圍 較 廣 泛 。 建 議 的 薪 級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2 4 至 3 3 點 ， 即 綜 合 兩 個 現 有 職
級 的 薪 級 ， 實 屬 恰 當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康 樂 事 務 經 理康 樂 事 務 經 理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3 . 這 三 個 職 級 的 人 員 會 在 地 區 運 作 或 全 港 性 活 動 的 策 劃 及 籌 辦 方

面 ， 擔 任 中 層 或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角 色 。 在 地 區 工 作 方 面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及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會 分 別 出 任 副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康 樂 事 務 總 經 理 ， 負 責 策 劃 、 督 導 和 統 籌

地 區 或 區 域 層 面 的 康 樂 服 務 。 他 們 也 會 代 表 康 樂 文 化 署 出 席 各 區 議 會

和 體 育 團 體 的 會 議 。 在 部 門 總 部 ， 這 三 個 職 級 的 人 員 會 出 任 參 事 ， 負

責 策 劃 活 動 和 擬 訂 發 展 策 略，在 各 個 層 面 進 行 策 劃、發 展 和 研 究 工 作 。

當 局 認 為 ， 由 於 這 三 個 職 級 的 職 責 與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 總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及 首 席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級 相 若 ， 故 應 分 別 採 用 該 等 職 級 的 薪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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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席 康 樂 事 務 經 理首 席 康 樂 事 務 經 理首 席 康 樂 事 務 經 理首 席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1 4 .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設 有 一 個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的 職 級 (首 席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而 這 職 級 的 唯 一 職 位，已 於 2 0 0 0 年 重 組 兩 個 市 政 部 門 時 刪
除 。 雖 然 上 述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 並 無 需 要 即 時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的 職 位 ， 但 康 樂 文 化 署 署 長 並 不 排 除 日 後 可 能 有 需 要 開 設 此 職

位 。 因 此 ， 康 樂 文 化 署 署 長 建 議 在 新 職 系 中 保 留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1 點

的 職 級 ， 並 定 名 為 首 席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此 舉 也 可 讓 現 時 獲 調 派 擔 任 其

他 職 務 的 首 席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 可 選 擇 轉 往 新 職 系 。

1 5 . 新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系 各 個 職 級 的 擬 議 職 責 現 載 於 附 件 4，至 於 為 地
區 層 面 提 供 康 樂 服 務 的 新 運 作 模 式 簡 介 則 載 於 附 件 5。

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的 個 人 薪 級 表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的 個 人 薪 級 表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的 個 人 薪 級 表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的 個 人 薪 級 表

1 6 . 職 系 合 併 後 ，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大 部 分 會 轉 入 一 個 起 薪 及 ／

或 頂 薪 點 均 較 高 的 薪 級 表 ， 而 大 部 分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則 會 轉 入

一 個 薪 點 幅 度 與 現 時 一 樣 的 薪 級 表 。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轉 職 為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後 ， 頂 薪 點 更 會 削 減 3 點 ， 即 由 總 薪 級 表 第 2 6 點 減 至
第 2 3 點 ， 因 此 會 蒙 受 財 政 損 失 。 在 員 工 諮 詢 過 程 中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對 此 深 表 關 注 。 要 確 保 兩 職 系 合 併 成 功 ， 必 須 盡 量 吸 引 最 大 數

量 的 員 工 選 擇 加 入 新 職 系 。 因 此 ， 當 局 建 議 准 許 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保 留 其 個 人 薪 級 。 此 舉 可 在 不 影 響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的 利 益 情

況 下 ， 使 最 終 即 使 未 能 晉 升 至 高 於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現 職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 也 可 繼 續 增 薪 至 總 薪 級 表 第 2 6 點 。

執 行執 行執 行執 行

1 7 . 如 合 併 計 劃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 康 樂 文 化 署 會 分 期 執 行 合 併 建

議 ， 以 確 保 工 作 能 順 利 銜 接 。 員 工 會 獲 1 2 個 月 時 間 考 慮 是 否 加 入 新 職
系 。 康 樂 文 化 署 已 安 排 資 源 進 行 全 面 訓 練 計 劃 ， 以 便 於 合 併 前 和 合 併

後 為 員 工 提 供 涵 蓋 不 同 職 責 類 別 的 訓 練 ， 讓 同 事 掌 握 所 需 的 技 能 和 知

識 ， 以 執 行 新 職 系 的 職 務 。 新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的 運 作 模 式 ， 會 配 合 訓 練

計 劃 和 員 工 轉 職 計 劃 的 進 度 逐 區 推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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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承 擔財 政 承 擔財 政 承 擔財 政 承 擔

1 8 . 把 現 有 的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職 位 轉 為 新 的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職 位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計 算 ， 所 需 的 額 外 費 用 為

6 , 2 7 8 , 9 4 0 元 ， 而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每 年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計 算 ， 所 需 的 額
外 費 用 則 為 9 , 4 2 2 , 9 4 6 元 (見 附 件 6 )。 雖 然 在 2 0 0 1 - 0 2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中 ， 並 無 預 留 款 項 以 支 付 這 項 合 併 建 議 的 費 用 ， 但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及 每 年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合 共 所 需 的 費 用 ， 可 由 康 樂 文 化 署 在

2 0 0 1 - 0 2 年 度 透 過 外 判 服 務 節 省 的 費 用 支 付，故 此 無 需 提 高 上 述 兩 項 開
支 的 上 限 。

員 工 諮 詢員 工 諮 詢員 工 諮 詢員 工 諮 詢

1 9 . 當 局 在 過 去 1 8 個 月 透 過 員 工 簡 介 會、與 職 工 會 開 會 和 收 集 個 別 員
工 的 意 見 ， 廣 泛 諮 詢 員 工 和 職 工 會 對 合 併 建 議 的 意 見 。 員 工 的 關 注 事

項 ， 大 部 分 已 被 康 樂 文 化 署 採 納 ， 但 部 分 關 注 事 項 與 職 系 合 併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 當 局 在 制 訂 上 述 合 併 方 案 時 ， 已 考 慮 員 工 的 意 見 和 反 應 。

2 0 . 康 樂 文 化 署 署 長 已 於 本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信 給 上 述 兩 個 職 系 的 所

有 員 工 ， 表 示 署 方 決 定 把 合 併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議 。 此 外 ， 康 樂

文 化 署 已 於 隨 後 的 一 周 內 舉 行 了 四 個 簡 報 會 ， 向 員 工 解 釋 合 併 建 議 和

轉 職 安 排 。 在 簡 報 會 上 員 工 的 反 應 顯 示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人 員 普

遍 支 持 合 併 建 議 ， 而 部 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人 員 則 認 為 上 述 建 議 無

法 接 納 。

2 1 .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薪 常 會 )應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的 要 求 ， 於 本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與 該 會 代 表 和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的

代 表 會 晤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於 會 上 重 申 支 持 合 併 ， 但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則 表 示 對 合 併 方 案 有 所 保 留 。 兩 個 工 會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和

當 局 的 立 場 摘 要 見 附 件 7。

2 2 . 根 據 當 局 評 估 ， 大 部 分 員 工 並 不 反 對 合 併 ， 而 最 終 將 會 選 擇 加 入

新 設 的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職 系 ， 不 過 ， 兩 個 職 系 的 工 會 均 希 望 為 會 員

爭 取 最 佳 條 件 。 基 於 財 政 上 的 限 制 和 兩 個 職 系 對 合 併 的 期 望 各 有 不

同 ， 實 難 製 備 一 套 可 完 全 迎 合 兩 個 職 系 要 求 的 合 併 方 案 。 當 局 認 為 兩

職 系 合 併 實 屬 必 要 ， 不 但 可 提 高 效 率 和 為 市 民 服 務 的 質 素 ， 亦 可 使 人

手 調 配 更 具 彈 性 ， 因 此 ， 合 併 的 建 議 符 合 署 方 、 市 民 大 眾 及 員 工 本 身

的 利 益 。 康 樂 文 化 署 署 長 將 繼 續 與 員 工 對 話 ， 以 爭 取 更 多 員 工 支 持 合

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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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常 會 的 建 議薪 常 會 的 建 議薪 常 會 的 建 議薪 常 會 的 建 議

2 3 . 薪 常 會 將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三 日 舉 行 會 議 ， 討 論 合 併 的 建 議 ， 如

收 到 薪 常 會 的 意 見 ， 當 局 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八 日 的 聯 席 會 議 上 告 知

委 員 。

公 眾 反 應公 眾 反 應公 眾 反 應公 眾 反 應

2 4 . 合 併 建 議 旨 在 改 善 康 樂 服 務 ， 因 而 會 受 到 公 眾 歡 迎 。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人 員 不 大 可 能 爭 取 到 公 眾 同 情 ， 因 為 在 合 併 中 ， 他 們 所 得 大

於 所 失 。

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

2 5 . 合 併 建 議 將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提 交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閱 ， 以 便 呈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首 席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

( a ) 就 康 樂 和 市 容 事 宜 向 首 長 級 人 員 提 供 意 見，並 制 訂 康 樂 和 市 容

的 發 展 政 策 ；

( b ) 策 劃 和 推 行 大 型 康 樂 計 劃 ， 以 及 負 責 發 展 靜 態 市 容 設 施 ；

( c ) 管理康樂事務職系 (包括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助 理 員 )；

( d ) 審 核 員 工 編 制 建 議，並 就 職 系 的 發 展、人 力 計 劃、職 業 前 途 發

展 和 職 系 人 員 的 培 訓 需 要 ， 制 訂 和 執 行 有 關 政 策 ；

( e ) 管 理 市 容 康 樂 設 施 和 康 體 活 動 ； 及

( f ) 擔 任 國 際 活 動 如 研 討 會 和 大 型 會 議 的 負 責 人 員 。

( 2 ) 總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

( a ) 就 管 理、保 養 和 使 用 動 態 ／ 靜 態 康 樂 設 施、園 藝 工 作 ／ 設 備 ，

以 及 動 植 物 和 鳥 舍 等 方 面 的 專 門 園 藝 設 施 ， 協 助 制 訂 政 策 和

運 作 指 引 ；

( b ) 協 助 制 訂 有 關 策 劃 和 發 展 康 樂 設 施 的 政 策 ；

( c ) 就策劃中的園藝、園景、苗圃或康樂工程的設計／設備規格，提

供技術上的意見；

( d ) 就 擬 訂 設 備 ／ 機 器 的 規 格 和 保 護 園 藝 設 施 提 供 意 見 ；

( e ) 擬 備 和 處 理 有 關 康 樂 和 市 容 服 務 的 合 約 文 件 ；

( f ) 統 籌 有 關 管 理 和 推 廣 康 樂 設 施 及 體 育 活 動 的 事 宜 ；

( g ) 策 劃 和 監 察 康 樂 和 市 容 員 工 的 訓 練 活 動 ； 及

( h )  協 助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職 系 的 發 展 和 管 理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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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

( a ) 就 動 態 和 靜 態 公 共 康 樂 設 施 的 政 策 制 訂、合 約 訂 立 和 統 籌 運 作

事 宜 提 出 建 議 ， 並 監 督 設 施 的 管 理 情 況 ；

( b ) 在 康 樂、游 泳、園 藝、園 景 發 展、動 物 學、教 育 和 推 廣 工 作 等

範 疇 ， 擔 任 第 二 層 決 策 人 員 ；

( c ) 負 責 園 景 設計，以及推行新訂和 大型的改善計劃；

( d ) 直 接 管 理 動 態 ／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 並 提 出 建 議 ；

( e ) 就 制 訂 有 關 使 用 和 推 廣 公 共 康 樂 服 務 的 政 策 和 法 例 提 出 建

議 ；

( f ) 就 制 訂 有 關 員 工 訓 練 的 政 策 提 出 建 議，並 監 督 上 述 培 訓 工 作 ；

及

( g ) 在 各 區 擔 任 康 樂 和 市 容 服 務 的 主 管 。

( 4 ) 一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

( a ) 發 展 或 管 理 動 態 和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

( b ) 在 康 樂、游 泳、苗 圃、園 藝、園 景 發 展 或 動 物 學 等 範 疇 擔 任 第

三 層 決 策 人 員 ；

( c ) 向員工灌輸園藝或康樂方面的知識； 及

( d ) 向 公 眾 推 廣 康 樂 服 務 。

( 5 )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主要負責協助：

(a ) 管理現有的動態／靜態康樂設施；

(b) 就策劃和發展新的康樂和市容工程計劃提供意見；及

(c ) 執行園藝和動物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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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職 務 和 職 責

( 1 ) 首 席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

( a ) 與 各 體 育 團 體、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和 體 育 總

會 聯 絡 ， 以 籌 辦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

( b ) 就 本 港 的 康 體 活 動 趨 勢 、 發 展 和 需 要 提 供 意 見 ；

( c ) 評估舉辦國際體育活動所需的人力資源、體育設施和其他技術方

面的資料和需求； 及

( d ) 透 過 撥 款 和 資 助，以 及 提 供 專 業 和 技 術 方 面 的 意 見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鼓 勵 提 升 運 動 水 平 。

( 2 ) 總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 A ) 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內

主 要 負 責 區 域 內 康 樂 服 務 的 整 體 管 理 ， 確 保 運 作 順 暢 和 有 效

率 ， 其 中 包 括 管 理 康 樂 和 市 容 設 施 、 統 籌 地 區 的 工 作 ， 以 提

供 均 衡 的 康 體 活 動 、 在 有 需 要 時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以 及 聯 絡 各 體 育 總 會 和 其 他 機 構，推 廣 康 體 活 動 。

此 外 ， 或 會 調 派 為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主 管 ， 擔 任 職 系 管 理

的 工 作 。

( B ) 在 政 府 總 部 轄 下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內

主 要 負 責 主 管 康 樂 及 技 術 事 務 組，並 與 各 體 育 總 會 和 其 他 機 構

(包 括 設 有 度 假 營 的 志 願 機 構 )聯 絡，推 廣 和 發 展 本 港 的 康 體 和
營 舍 服 務 ， 以 及 協 助 制 訂 政 策 ， 提 供 均 衡 的 康 體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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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高 級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 A ) 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內

主 要 負 責 管 理 和 統 籌 地 區 的 康 樂 事 務 工 作 、 編 排 地 區 工 作 的

先 後 次 序 、 在 有 需 要 時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與 社 區 領 袖 、 本 地 機 構 和 康 體 組 織 定 期 聯 絡 ， 以 推 廣 地

區 康 體 活 動 ， 以 及 就 本 港 的 體 育 推 廣 事 宜 ， 與 有 關 的 體 育 總

會 聯 絡 ， 並 處 理 用 以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的 撥 款 發 放 事 宜 。

( B ) 在 政 府 總 部 轄 下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內

主 要 負 責 就 本 港 的 體 育 推 廣 事 宜，與 有 關 的 體 育 總 會 聯 絡，以

及 負 責 研 究 體 育 的 發 展 趨 勢 ， 並 就 制 訂 康 體 活 動 、 康 樂 營 地

和 營 舍 的 政 策 和 標 準 (包 括 設 施 、 撥 款 和 管 理 等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 4 )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 A ) 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內

主 要 負 責 在 區 內 推 廣 和 籌 辦 康 體 活 動 、 就 區 內 康 體 設 施 和 設

備 的 策 劃 、 設 計 和 使 用 提 供 意 見 ， 以 及 出 席 與 地 區 層 面 有 關

的 體 育 推 廣 會 議 。

( B ) 在 政 府 總 部 轄 下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內

主 要 負 責 就 特 定 體 育 項 目 的 訓 練 和 發 展 計 劃，向 體 育 總 會 提 供

意 見 。 此 外 ， 亦 須 負 責 整 理 體 育 發 展 趨 勢 的 有 關 資 料 ， 以 便

制 訂 體 育 發 展 和 營 舍 服 務 的 政 策 。 如 獲 派 往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以 外 的 其 他 部 門 工 作 ， 則 負 責 為 部 門 人 員 策 劃 和 籌 辦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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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主 要 擔 任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副 手 、 出 席 地 區 體 育 團 體 ／ 體 育 會 和 分

區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找 出 區 內 康 體 服 務 的 不 足 之 處 和 確 定 所 需 ， 以

及 策 劃 、 統 籌 和 評 估 區 內 的 康 體 節 目 ， 就 本 港 的 體 育 推 廣 事 宜 與

有 關 的 體 育 總 會 聯 絡 ， 並 處 理 用 以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的 撥 款 發 放 事

宜 。

( 6 )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主 要 負 責 籌 備 、 推 行 及 檢 討 康 體 節 目 、 監 督 各 項 活 動 的 進 行 及 指

導 兼 職 導 師 ／ 幹 事 、 協 助 調 查 分 區 康 體 服 務 的 需 求 和 不 足 之 處 ，

以 及 出 席 分 區 委 員 會 和 互 助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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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由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可 由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可 由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可 由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執 行 的 職 務 工 作 舉 例執 行 的 職 務 工 作 舉 例執 行 的 職 務 工 作 舉 例執 行 的 職 務 工 作 舉 例

職 位職 位職 位職 位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總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高 級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均

可 出 任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一 職 。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是 地 區 主 管 ， 負 責 管 理 和 推

廣 區 內 的 康 體 和 市 容 服 務 。

康 樂 事 務 總 經 理 首 席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或 總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均

可 出 任 康 樂 事 務 總 經 理 一 職 。 康 樂 事 務

總 經 理 是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主 管 人

員 ， 負 責 監 察 多 區 的 康 體 和 市 容 服 務 。

參 事 屬 康 樂 文 化 署 總 部 內 的 職 位 ， 負 責 各 層

面 的 政 策 制 訂、策 劃、研 究 和 發 展 事 務 。

執 行 職 務 的 人 員 必 須 在 康 樂 市 容 和 體 育

方 面 具 備 豐 富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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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主 要 負 責 ：

( 1 ) 協 助 制 訂 和 檢 討 有 關 提 供 和 發 展 康 樂 服 務 的 政 策 、 策 略 和 運 作 指

引 ；

( 2 ) 監 督 地 區 所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 ；

( 3 ) 就 康 樂 設 施 的 提 供 和 規 格 向 地 區 提 供 意 見 ；

( 4 ) 策 劃 和 統 籌 大 型 全 港 計 劃 和 國 際 活 動 ；

( 5 ) 主 動 提 出 和 進 行 研 究 ／ 調 查 ， 以 找 出 發 展 和 策 劃 新 的 康 樂 設 施 和

活 動 的 需 求 ；

( 6 ) 負 責 社 區 和 全 港 康 樂 設 施 及 康 體 活 動 的 整 體 管 理 工 作 ， 確 保 運 作

暢 順 和 有 效 率 ；

( 7 ) 統 籌 各 區 的 工 作 ， 以 提 供 均 衡 的 康 體 活 動 ；

( 8 ) 在 需 要 時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 9 ) 聯 絡 各 體 育 總 會 和 其 他 機 構 ， 以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

( 1 0 ) 統 籌 和 監 察 有 關 服 務 外 判 和 大 宗 採 購 康 樂 設 備 和 物 料 的 合 約 事
宜 ；

( 1 1 ) 就 維 持 遊 樂 場 設 備 的 安 全 標 準 提 供 意 見 和 服 務 ； 及

( 1 2 ) 管 理 和 推 行 樹 藝 、 園 藝 和 園 景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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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主 要 負 責 ：

( 1 )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和 發 展 事 宜 ， 協 助 制 訂 和 評 估 有 關 的 運 作 指 引

和 程 序 ；

( 2 ) 就 策 劃 中 的 康 樂 設 施 和 康 體 活 動 的 設 計 、 發 展 和 運 作 條 件 ，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 3 ) 定 期 與 各 體 育 總 會 聯 絡 ， 藉 以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和 確 保 提 供 足 夠 的 康

樂 服 務 ；

( 4 ) 管 理 和 推 廣 地 區 的 康 樂 服 務 ；

( 5 ) 確 保 有 效 管 理 各 資 助 計 劃 ， 監 管 康 樂 服 務 的 撥 款 和 其 他 資 源 ；

( 6 ) 統 籌 大 型 全 港 計 劃 和 活 動 ， 並 監 察 兼 職 導 師 的 登 記 和 培 訓 工 作 ；

( 7 ) 統 籌 有 關 提 供 和 發 展 康 樂 服 務 的 研 究 計 劃 ， 並 就 改 善 現 有 服 務 提

供 意 見 ；

( 8 ) 就 設 備 ／ 機 器 的 規 格 、 園 藝 設 施 的 保 護 及 園 景 美 化 和 市 容 設 施 工

程 等 事 項 提 供 意 見 ；

( 9 ) 協 助 處 理 有 關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康 樂 助 理 員 的 職 系 管 理 事 宜 ；

( 1 0 )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及

( 1 1 ) 就 有 關 康 樂 事 務 的 員 工 培 訓 計 劃 提 供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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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主 要 負 責 ：

( 1 )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和 發 展 事 宜 ， 協 助 評 估 和 執 行 有 關 的 運 作 程
序 ；

( 2 )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事 宜 ， 協 助 統 籌 和 執 行 有 關 運 作 程 序 ；

( 3 )  管 理 康 樂 設 施 ， 以 及 在 地 區 和 戶 外 活 動 設 施 推 廣 和 舉 辦 康 體 活
動 ；

( 4 )  協 助 策 劃 和 發 展 康 樂 服 務 ；

( 5 )  協 助 管 理 資 助 計 劃 和 監 管 康 樂 服 務 的 標 準 ；

( 6 )  監 察 兼 職 導 師 的 登 記 和 培 訓 的 整 體 工 作 ；

( 7 )  管 理 康 樂 服 務 的 撥 款 和 其 他 資 源 ， 並 就 所 需 資 源 提 供 意 見 ；

( 8 )  負 責 園 景 設 計 ， 並 推 行 新 訂 和 大 型 的 改 善 計 劃 ；

( 9 )  出 席 會 議 ， 以 及 聯 絡 各 體 育 總 會 、 地 區 體 育 團 體 和 市 民 大 眾 ；

( 1 0 )  監 察 外 判 服 務 和 特 許 經 營 合 約 的 質 素 ； 及

( 1 1 )  協 助 策 劃 和 發 展 有 關 康 樂 事 務 的 員 工 培 訓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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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主 要 負 責 ：

( 1 ) 監 督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管 理 設 施 和 籌 辦 活 動 ；

( 2 ) 協 助 管 理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撥 款 和 其 他 資 源 ；

( 3 ) 協助評估有關提 供 康 樂 服 務 的 運作程序；

( 4 ) 協 助 有 關 兼 職 導 師 登 記 和 培 訓 的 整 體 工 作 ；

( 5 ) 監 察 與 園 藝 和 樹 藝 有 關 的 服 務 ， 並 提 供 意 見 ；

( 6 ) 執 行 署 方 已 批 出 有 關 提 供 康 樂 服 務 的 合 約 條 款 ；

( 7 ) 找 出 區 內 康 樂 服 務 的 不 足 之 處 和 確 定 服 務 需 求 ；

( 8 ) 協 助 審 批 資 助 申 請 ， 並 就 舉 辦 康 體 活 動 和 獲 取 所 需 設 施 的 事 宜 向

有 關 體 育 會 和 團 體 提 供 意 見 及 協 助 ；

( 9 ) 出 席 分 區 委 員 會 、 居 民 組 織 和 地 區 體 育 團 體 等 會 議 ；

( 1 0 ) 就 體 育 設 施 的 使 用 、 保 養 和 改 善 ， 以 及 康 體 活 動 的 提 供 等 事 宜 ，
搜 集 資 料 和 提 出 建 議 ；

( 1 1 ) 監 察 有 關 康 樂 服 務 法 例 的 執 行 情 況 ； 及

( 1 2 ) 推 行 有 關 康 樂 事 務 的 員 工 培 訓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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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的 主 要 職 務 和 職 責

主 要 負 責 ：

( 1 ) 擔 當 前 線 管 理 人 員 ， 在 康 樂 設 施 的 日 常 管 理 和 運 作 以 及 舉 辦 康 體

活 動 方 面 ， 督 導 場 地 員 工 和 兼 職 人 員 的 工 作 。

( 2 ) 協 助 評 估 所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和 提 高 場 地 的 使 用 率 ；

( 3 ) 協 助 監 察 服 務 承 辦 商 和 特 許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

( 4 ) 協 助 擬 備 財 政 和 其 他 日 常 報 表 ；

( 5 ) 在 有 需 要 時 就 舉 辦 康 體 活 動 與 有 關 的 體 育 會 和 團 體 聯 絡 ， 並 提 供

協 助 ；

( 6 ) 出 席 互 助 委 員 會 、 本 地 體 育 團 體 和 志 願 機 構 的 會 議 ；

( 7 ) 協 助 找 出 區 內 康 樂 服 務 的 不 足 之 處 和 確 定 服 務 需 求 ；

( 8 ) 解 答 市 民 有 關 康 樂 服 務 的 查 詢 ， 並 處 理 有 關 投 訴 ； 及

( 9 ) 採 取 與 康 樂 事 務 管 理 有 關 的 執 法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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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5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的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的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的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的

地 區 運 作 與 管 理 模 式地 區 運 作 與 管 理 模 式地 區 運 作 與 管 理 模 式地 區 運 作 與 管 理 模 式

目 的

 ( 1 )  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康 樂 服 務 (康 體 活 動 和 設 施 )。

 ( 2 )  務 求 所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 能 令 顧 客 稱 心 滿 意 。

 ( 3 )  在 主 要 的 康 樂 場 地 提 供 「 一 站 式 」 服 務 。

 ( 4 )  建 立 一 支 多 技 能 的 工 作 隊 伍 ，負 責 設 施 的 管 理 和 體 育 活 動 的 籌 辦

工 作 。

新 的 運 作 模 式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負 責 監 察 一 個 區 域 (即 港 島 、 九 龍 、 新 界
東 或 新 界 西 )的 整 體 地 區 運 作 。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擔 任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負 責 監 察 地 區 內

整 體 場 地 ／ 設 施 的 管 理 和 體 育 活 動 的 籌

辦 工 作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充 當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副 手 和 監 督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工 作 。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監 督 多 名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在 管 理

康 樂 場 地 與 設 施 和 舉 辦 康 體 活 動 方 面 的

工 作，並 協 助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推 行 其 他 地 區

活 動 。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擔 任 康 樂 場 地 或 設 施 的 前 線 管 理 人 員，負

責 場 地 ／ 設 施 的 管 理 和 體 育 活 動 的 籌 辦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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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細 分 工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 1 )  監 督 各 個 地 區 所 提 供 的 康 樂 服 務 。

( 2 )  就 康 樂 設 施 的 提 供 和 規 格 向 各 區 提
供 意 見 。

( 3 )  負 責 轄 下 康 樂 設 施 和 康 體 活 動 的 整
體 管 理 工 作 。

( 4 )  統 籌 各 區 的 工 作，以 提 供 均 衡 的 康 體
活 動 。

( 5 )  在 有 需 要 時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 1 )  監 督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工 作 。

( 2 )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與 發 展 事 宜，協 助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制 訂 和 評 估 有 關 的

運 作 指 引 和 程 序 。

( 3 )  就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擬 備 預 算 。

( 4 )  管 理 和 推 廣 地 區 的 康 樂 服 務 。

( 5 )  就 籌 劃 中 的 地 區 設 施 和 活 動 的 設
計、發 展 與 運 作 條 件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6 )  就 設 備 和 機 器 的 規 格、園 藝 設 施 的 保
護 及 地 區 園 景 美 化 和 市 容 設 施 工 程

等 事 項 提 供 意 見 。

( 7 )  就 員 工 的 培 訓 計 劃 提 供 意 見 。

( 8 )  出 席 區 議 會 和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 1 )  監 督 一 組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工 作 。

( 2 ) 協 助 所 屬 地 區 的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執 行 下 述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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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和 發 展 進 行

評 估 和 執 行 有 關 運 作 程 序 ；

— 就 康 樂 服 務 的 提 供 作 出 統 籌 和

執 行 有 關 運 作 程 序 ；

— 策 劃 和 發 展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

— 管 理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撥 款；以 及

— 監 察 外 判 服 務 和 特 許 經 營 合 約

的 質 素 。

( 3 ) 就 園 林 設 計 作 出 建 議 和 推 行 改 善 計

劃 。

( 4 ) 出 席 地 區 體 育 組 織 和 區 議 會 轄 下 有

關 事 務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例 如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 環 境 改 善 和 工 務 工 程 。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 1 ) 監 管 一 組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工 作 。

( 2 ) 協 助 所 屬 地 區 的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執 行

下 述 工 作 ：

— 管 理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撥 款 ；

— 評 估 有 關 提 供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運 作 程 序 ；

— 監 察 與 園 藝 和 樹 藝 有 關 的 服

務 ；

— 評 估 市 民 對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需

求 ；

— 就 地 區 康 樂 設 施 的 使 用、保 養 和

改 善 作 出 建 議 ； 以 及

— 確 保 訂 場 系 統 和 會 計 程 序 運 作

暢 順 。

( 3 ) 執 行 已 批 出 有 關 提 供 地 區 康 樂 服 務

的 合 約 條 款 。

( 4 ) 出 席 區 內 特 定 範 疇 的 會 議，例 如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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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 1 ) 負 責 管 理 和 保 養 康 體 設 施 。

( 2 ) 策 劃 和 舉 辦 以 場 地 為 單 位 的 康 體 活

動 。

( 3 )  推 行 地 區 和 全 港 性 的 康 體 活 動

( 4 ) 監 察 與 園 藝 保 養 工 作、清 潔 服 務 和 場

地 其 他 外 判 服 務 有 關 的 合 約 執 行 情

況 。

( 5 ) 擬 備 有 關 保 養 場 地 和 舉 辦 以 場 地 為

單 位 的 康 體 活 動 的 開 支 預 算 。

( 6 ) 提 高 場 地 的 使 用 率 和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

註 ： 屬 於 高 級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和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員 工 ，也 可 被 調 派 往 主 要 公 園 、

營 地 和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擔 任 經 理 一 職 ， 負 責 該 等 場 地 的 設 施 管 理 和

活 動 統 籌。該 等 場 地 均 不 屬 1 8 區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職 權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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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按薪級㆗點估計

的年薪值(元) 按薪級㆗點

按薪級㆗點估計的

每年員工開支總額

(元) 按薪級㆗點 按薪級㆗點

康樂事務經理

職系

康樂事務

主任職系

合併前

的編制*
(a)

康樂事

務經理

職系

(b)

康樂事

務主任

職系

(c)

按薪級㆗點

估計的年薪

值差額(元)
(d)=(b)-(c)

估計的年薪

值總差額

(元)
(e)=(a)x(d)

康樂事

務經理

職系

(f)

康樂事

務主任

職系

(g)

估計的每年

員工開支總

額差額(元)
(h)=(f)-(g)

估計的每年員

工開支總額的

總差額(元)
(i)=(a)x(h)

總康樂事務經理 首席康樂事務主任 9 985,260 985,260 0 0 1,674,942 1,674,942 0 0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總康樂事務主任 22 819,720 819,720 0 0 1,270,566 1,270,566 0 0
康樂事務經理 高級康樂事務主任 50 660,000 660,000 0 0 1,023,000 1,023,000 0 0

㆒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㆒級康樂事務主任 66 464,340 486,000 -21,660 -1,429,560 719,727 753,300 -33,573 -2,215,818
㆓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㆓級康樂事務主任 82 278,040 264,900 13,140 1,077,480 389,256 370,860 18,396 1,508,472

合計: 229 合計 (A) : -352,080 合計 (B) : -707,346

職級 按薪級㆗點估計

的年薪值(元) 按薪級㆗點

按薪級㆗點估計的

每年員工開支總額

(元) 按薪級㆗點 按薪級㆗點

康樂事務經理

職系

康樂體育

主任職系

合併前

的編制*
(a)

康樂事

務經理

職系

(b)

康樂體

育主任

職系

(c)

按薪級㆗點

估計的年薪

值差額(元)
(d)=(b)-(c)

估計的年薪

值總差額

(元)
(e)=(b)x(d)

康樂事

務經理

職系

(f)

康樂體

育主任

職系

(g)

估計的每年

員工開支總

額差額(元)
(h)=(f)-(g)

估計的每年員

工開支總額的

總差額(元)
(i)=(a)x(h)

總康樂事務經理 總康樂體育主任 6 985,260 985,260 0 0 1,674,942 1,674,942 0 0
高級康樂事務經理 高級康樂體育主任 20 819,720 785,880 33,840 676,800 1,270,566 1,218,114 52,452 1,049,040
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體育主任 42 660,000 575,640 84,360 3,543,120 1,023,000 892,242 130,758 5,491,836

㆒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㆒級助理康樂體育主任 83 464,340 423,420 40,920 3,396,360 719,727 656,301 63,426 5,264,358
㆓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㆓級助理康樂體育主任 136 278,040 278,040 0 0 389,256 389,256 0 0

合計 : 287 合計 (C) : 7,616,280 合計 (D) : 11,805,234

按薪級

㆗點估計

的年薪值

按薪級㆗點

估計的每年

員工開支總額

把康樂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轉職為新的康樂事務經理職系 7,264,200元 11,097,888元
所需的額外開支 [(E) = (A) + (C); (F) = (B)+ (D)] (E) (F)

刪除1個薪節㆜㆟員所節省的開支 985,260元 1,674,942元
(G) (H)

淨額外開支淨額外開支淨額外開支淨額外開支[(I) = (E) - (G); (J) = (F) - (H)] 6,278,940元元元元 9,422,946元元元元

(I) (J)

* 根據㆓零零㆒年㆔月㆔十㆒日的㆟手編制預算

(已包括不論是否合併兩個職系而需要在日後刪除的過剩職位已包括不論是否合併兩個職系而需要在日後刪除的過剩職位已包括不論是否合併兩個職系而需要在日後刪除的過剩職位已包括不論是否合併兩個職系而需要在日後刪除的過剩職位 )
按薪級㆗點估計的年薪值和按薪級㆗點估計的每年員工開支總額計算按薪級㆗點估計的年薪值和按薪級㆗點估計的每年員工開支總額計算按薪級㆗點估計的年薪值和按薪級㆗點估計的每年員工開支總額計算按薪級㆗點估計的年薪值和按薪級㆗點估計的每年員工開支總額計算

把康樂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轉為新的康樂事務經理職系所需的額外開支把康樂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轉為新的康樂事務經理職系所需的額外開支把康樂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轉為新的康樂事務經理職系所需的額外開支把康樂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職系轉為新的康樂事務經理職系所需的額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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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與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與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與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與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員 工 關 注 的 事 項員 工 關 注 的 事 項員 工 關 注 的 事 項員 工 關 注 的 事 項 提出關注的協會提出關注的協會提出關注的協會提出關注的協會 當 局 的 立 場當 局 的 立 場當 局 的 立 場當 局 的 立 場

• 新 開 設 的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系 的 入 職 條 件 應

由 持 有 教 師 證 書 或 文

憑 提 高 至 學 位 水 平 ，

原 因 是 ：

— 已 經 ／ 將 會 聘 用

很 多 持 有 學 位 的

申 請 人 ； 以 及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將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起

停 辦 教 師 證 書 課

程 ， 而 文 憑 課 程

亦 會 由 學 位 課 程

代 替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及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根 據 薪 常 會 的 指 引，任 何 職 系 所

訂 定 的 招 聘 資 格 不 能 高 於 足 以

勝 任 有 關 工 作 所 需 的 資 格，而 且

亦 無 須 考 慮 有 較 高 資 歷 的 申 請

人 自 行 選 擇 加 入 有 關 職 系 這 一

點。就 本 個 案 而 言，當 局 認 為 申

請 人 如 持 有 教 師 證 書 或 註 冊 專

上 學 院 文 憑，已 足 以 應 付 有 關 工

作，因 此 無 須 提 升 入 職 資 格。我

們 所 得 資 料 顯 示，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和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目 前

仍 有 開 辦 有 關 範 疇 的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及 副 學 士 位 課 程 (相 當 於 高
級 文 憑 )，每 兩 年 約 有 8 0 名 畢 業
生 。

•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擬 議 頂 薪 點 應 由

總 薪 級 表 第 2 3 點 提

高 至 第 2 6 點 ， 原 因

是 ：

—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需 要 負 責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及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的 工

作 ； 以 及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協 會 及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職 務

和 職 責 範 圍 將 會 更 廣，性 質 也 較

多 元 化，但 複 雜 程 度 或 層 次 不 一

定 較 高，因 此，當 局 認 為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採 用 現 時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級 的

薪 級 (總 薪 級 表 第 1 1 點 至 第 2 3
點 )是 合 適 的 。 此 外 ， 這 安 排 亦
與 大 部 分 以 高 級 文 憑 或 註 冊 專

上 學 院 文 憑 為 基 準 資 格，以 及 起

薪 點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1 1 點 的 職 系
的 情 況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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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需 要 督 導

高 級 康 樂 助 理

員 ， 而 後 者 有 較

高 的 頂 薪 點 ( 總

薪 級 表 第 2 5

點 )。

在 公 務 員 架 構 內，下 屬 職 系 最 高

職 級 人 員 的 頂 薪 點 與 督 導 職 系

的 招 聘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相 同 或 較

高 的 情 況 並 非 不 常 見。康 樂 文 化

署 認 為 在 新 運 作 模 式 下，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沒 有 理 由 不 獲

高 級 康 樂 助 理 員 尊 重 。

把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頂

薪 點 提 高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做 法，因

為 在 過 去，大 部 分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平 均 可 在 7 年 內 晉 升

為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體 育 主 任，而 預

期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晉 升

為 一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情

況 也 相 若 。

• 准 許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保 留 個 人 薪 級 表 並

不 公 平 ， 因 為 會 違 反

「 同 工 同 酬 」 的 原

則 。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這 項 建 議 的 原 則 主 要 是 確 保 沒

有 員 工 會 因 為 合 併 兩 個 職 系 而

蒙 受 任 何 財 政 損 失。由 於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的 擬 議 頂 薪 點

為 總 薪 級 表 第 2 3 點 ， 現 職 的 二

級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應 獲 准 保 留 其

個 人 薪 級 表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4 點

至 第 2 6 點 )方 為 公 平。此 舉 可 在

不 影 響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職 系 的 利

益 情 況 下，使 最 終 即 使 未 能 晉 升

至 高 於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職 級 的 員 工，也 可 繼 續 增 薪 至 總

薪 級 表 第 2 6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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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並 不 是 把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的 適 當 時 間 ，

原 因 是 ：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 民 政 事 務 局 仍 在

進 行 有 關 提 供 康

體 服 務 的 全 面 檢

討 ；

民 政 事 務 局 現 正 進 行 的 檢 討 是

關 於 本 港 體 育 發 展 的 策 略。有 關

檢 討 並 不 涉 及 康 樂 文 化 署 的 地

區 運 作 模 式、員 工 管 理 和 員 工 發

展。這 些 項 目 正 是 合 併 兩 個 職 系

建 議 所 希 望 改 善 的 。

— 可 以 即 時 透 過 行

政 安 排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 而 無 須

合 併 兩 個 職 系 ；

行 政 安 排 和 善 用 資 訊 科 技 有 助

加 強 各 分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與

場 地 之 間 的 聯 繫，以 及 為 使 用 服

務 的 人 士 提 供 更 多 資 料，但 卻 不

能 為 使 用 服 務 的 人 士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和 協 助。合 併 兩 個 職 系 可 以

更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達 到 此 項

目 標 ， 效 果 也 會 更 為 理 想 。

— 政 府 應 先 推 行 以

一 站 式 服 務 為 運

作 模 式 的 試 驗 計

劃 ； 以 及

康 樂 文 化 署 計 劃 分 階 段 逐 區 推

行 一 站 式 服 務 的 運 作 模 式。第 一

階 段 的 推 行 屬 試 驗 計 劃 性 質。我

們 會 根 據 所 得 經 驗 改 善 在 其 他

地 區 推 行 計 劃 的 安 排 。

— 康 樂 助 理 員 職 系

已 聲 明 在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不 會 為

體 育 活 動 提 供 支

援 。

在 最 近 與 署 方 管 理 層 舉 行 的 會

議 上，政 府 康 樂 助 理 員 工 會 已 表

示 該 會 會 員 會 一 如 以 往，在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後 繼 續 為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提 供 場 地 管 理 方 面

的 支 援 服 務。至 於 是 否 同 時 協 助

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處 理 有

關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的 工 作，則 由 個

別 會 員 自 行 決 定。政 府 康 樂 助 理

員 工 會 已 表 示 樂 意 與 管 理 層 繼

續 商 討 有 關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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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將 會 負

責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的 工 作，他 們 只

需 要 康 樂 助 理 員 在 場 地 主 要 開

放 時 間 以 外 提 供 支 援。因 此，康

樂 助 理 員 如 能 在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方 面 提 供 支 援 固 然 理 想，但 在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方 面，他 們 的 支 援

並 非 絕 對 需 要 。

康 樂 文 化 署 預 期 大 部 分 康 樂 助

理 員 均 準 備 在 籌 辦 體 育 活 動 方

面 提 供 支 援 服 務，而 署 方 也 會 為

有 關 員 工 提 供 訓 練。康 樂 文 化 署

會 繼 續 致 力 爭 取 他 們 的 支 持 。

• 員 工 尚 未 知 悉 有 關 推

行 新 運 作 模 式 的 後 勤

輔 助 安 排 和 行 政 支 援

的 詳 情 。 如 政 府 需 要

聘 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來 擔 任 一 些 康 樂 助

理 員 不 願 提 供 的 康 體

支 援 服 務 ， 便 會 浪 費

公 帑 。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康 樂 文 化 署 在 諮 詢 前 線 管 理 人

員 後，現 正 積 極 草 擬 有 關 推 行 新

運 作 模 式 所 需 的 後 勤 輔 助 安 排

和 行 政 支 援 細 節。我 們 會 敲 定 有

關 安 排 的 細 節 ， 並 會 在 七 月 左

右，當 邀 請 有 關 員 工 選 擇 加 入 新

職 系 時 通 知 員 工 有 關 的 詳 情 。

康 樂 文 化 署 會 透 過 重 新 調 配 現

有 資 源 應 付 人 手 支 援 方 面 的 需

求，同 時 也 會 按 現 時 做 法，聘 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應 付 特 別 工

作 計 劃 或 因 季 節 性 因 素 而 增 加

的 工 作 量。推 行 一 站 式 服 務 會 大

大 改 善 現 時 的 服 務 水 平，但 無 可

避 免 亦 會 增 加 成 本。合 併 兩 個 職

系 有 助 減 少 而 非 增 加 額 外 員 工

開 支 。

• 為 員 工 提 供 的 訓 練 不

足 。

政 府 康 樂 體 育

事 務 職 員 會

康 樂 文 化 署 已 擬 訂 了 一 個 全 面

計 劃 和 安 排 資 源 為 員 工 提 供 所

需 的 訓 練，以 協 助 員 工 妥 善 履 行

新 職 系 的 工 作 。  計 劃 內 容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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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在 兩 個 職 系 合 併 前 舉 辦 速 修

課 程，以 及 在 合 併 後 舉 辦 精 修 和

專 業 的 訓 練 課 程 。

康 樂 事 務 主 任 和 康 樂 體 育 主 任

兩 個 職 系 的 職 務 關 係 十 分 密

切。由 於 康 樂 文 化 署 已 計 劃 了 訓

練 安 排，因 此 康 樂 文 化 署 署 長 有

信 心 在 職 系 合 併 後，員 工 在 熟 習

新 職 系 工 作 方 面 不 會 出 現 困

難，以 及 能 累 積 更 多 工 作 經 驗 和

知 識 。


